附件2：        报名登记表填表须知
1.表格中“出生年月”、“入党时间”、“参加工作时间”等时间均为6位数，其中，年份4位、月份2位，如：1980.02。
2. 民族：填写民族的全称，如“汉族”、“回族”等。

3. 表格中“籍贯”填写祖籍所在地；“出生地”填写本人出生的地方，一律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。省内外地名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，如“四川自贡”、“四川荣县”、“辽宁大连”；直辖市直接填写市名，如“重庆”等。

4.学历学位：分为全日制和在职教育。“学历”应填写接受相应教育的最高学历，各类成人高等院校毕业生，应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或经其认可的部门、单位颁发的学历证为依据；接受党校教育的，以各级党校颁发的学历证为依据。对没有获得学历学位，没有毕业证只有结业证的研修班学习经历可表述在“简历”栏中，不能填写在“学历学位”栏中。
5.涉及到单位名称的，一律填写单位全称。
6.简历：从参加工作时填起，大、中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工作的，从大、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。简历的起止时间填到月，前后要衔接，如“1996.07—1999.10、1999.10—”，按照不同时期所担任的职务或工作单位、科室的变动情况填写。注意不要将多个职务或多个工作单位、科室的变动合并填写为一段经历；单位和职务均未变化，职级发生变化时，直接在该段经历后括号内注明；参加过党校或行政学院学习的，在职攻读学历、学位的，到基层挂职锻炼的，均应在本段简历段后括号内注明。
